	附件1
	
	
	
	
	
	
	
	
	

	连山自然资源局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行政单位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政府性基金
	凡在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桥梁和管线等工程建设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按对应项目类型的基建投资额4%征收。
单位：元。
	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清府办函〔2022〕116号、清府办函〔2022〕87号
	1、除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明确规定可予减免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一律不得减免。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过非税收入电子征缴系统征收。

	2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行政单位
	土地闲置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因使用权人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满一年（未动工或开发程度不足）。
	按土地出让或划拨价款的20%一次性征收。
	标准制定
方式：法律直接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由部门规章（《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细化实施。制定部门：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立法）、自然资源部（细化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2008〕3号，财税〔2014〕7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财税〔2021〕8号
	

	3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事业单位
	1、不动产登记收费——住宅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
	每件8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税[2019]45号
	对小微企业免征；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对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半收取；省级及省级以下向企业征收的土地登记（证书）费全额免收

	4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事业单位
	不动产登记收费——非住宅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
	办理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
	每件55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税[2019]45号
	对小微企业免征；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对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半收取；省级及省级以下向企业征收的土地登记（证书）费全额免收

	5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事业单位
	2、证书工本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向一个以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6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事业单位
	工程测量服务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
	建设工程项目地形图测绘、控制测量、施工放样等工程测量服务
	按《测绘工程产品价格》或市场协议价执行
	市场调节价（或参照行业指导价）
	《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测绘工程产品价格》等
	自愿委托


